
厦门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明班级”评选办法 

 

为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鼓励学生勤奋学习、开拓

进取，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为社会输送更多的优秀人才，现对“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文明班级”评选办法作如下规定。 

第一条  “三好学生”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模范地遵守《普通高校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校纪校规，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2. 学习刻苦， 被推荐为本学年校二等以上（含二等）奖学金。具有较强的

知识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积极参加科技与学术活动； 

3. 本学年每学期的德、智、体、美、劳综合测评排名在本班级 10%以内。 

4. 举止文明，无抽烟等不良行为。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同时，积极制止校园

内发生的各类不良行为（如抽烟、浪费粮食等）。 

5. 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参加爱国卫生活动，劳动课成绩优秀。 

第二条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模范地遵守《普通高校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校纪校规，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2. 责任心强，热心集体事业，能够积极主动地为同学服务，较出色地完成

所承担的社会工作，并有一定工作能力； 

3. 严格要求自己，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以身作则，能发挥骨干作用、桥

梁作用和模范作用，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 

4. 学习目标明确，刻苦努力，成绩良好，无不及格科目。 

5. 举止文明，无抽烟等不良行为，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同时，积极制止校园

内发生的各类不良行为（如抽烟、浪费粮食等），起到带头作用。 

6.带头积极主动参加劳动，参加爱国卫生活动。 

第三条  “文明班级”评选条件 

1. 全班同学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班级管理制度健全，执行严格，集体观念强；有朝气蓬勃，积极上进，

团结友爱，诚实守信，文明健康的良好班风。 

3. 学习风气浓厚，有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刻苦钻研的优良学风；上课出

勤率高，课堂纪律好，自觉遵守学习纪律，考试无作弊现象。 

4. 积极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科技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保持良好的环境卫

生和个人卫生；积极组织同学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活动参与率高，

取得的成绩显著； 

5. 有政治思想素质好、团结协作、以身作则、密切联系学生的班级领导集

体，能带领全班同学出色完成各级组织交给的任务； 

6. 全班同学能严格遵守国家法规和学校纪律；班内无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在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中成绩突出。 

第四条  奖励办法 

1. 颁发荣誉证书，并记入学生的学籍档案。 

2.“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给予每人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 

3. “文明班级”给予每班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 

第五条  评选方法 

1.“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应先由班级评议小组进行评议、推荐。 

2. 辅导员综合班级同学的评议结果，按配额推选产生候选人，上报学院评

审领导小组。学院评审领导小组组织评审申报材料，审核通过并公示 3个以上工

作日无异议后，报送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3. 校、院级学生干部表现特别优秀者，也可由校、院学生工作部门直接提

名作为候选人。 

4. “文明班级” 根据每年“文明班级”创建活动方案进行创建评审。 

5.“三好学生”的名额控制在年级专业学生总数的 3%以内。“优秀学生干部”

名额从严掌握，原则上每个教学班 1名，每个学院 2名，校一级学生干部的名额

控制在总数的 20%以内。“文明班级”的名额控制在全校班级总数的 20%以内。 

6.“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每学年评选一次，于次学年十一月前评定。

“文明班级”创建评选活动每学年一次，于每学年 6月前评选完毕。  

7.“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经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召开专门会议评审

并公示 5 个以上工作日无异议后，报学校奖助评审领导小组审批。“文明班级”

经班级风采展示决赛评选出。 



第六条  附则 

本办法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以前颁布的有关评选办法

自本办法生效之日起废止。 


